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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（郑州航空港区）管理委员会文件
郑综保管〔2012〕74 号

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（郑州航空港区）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（郑州航空港区）

拟入区基本建设项目审核程序的通知

各局（办）、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（郑州航空港区）拟入区基本建

设项目审核程序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二○一二年四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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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（郑州航空港区）
拟入区基本建设项目审核程序

为进一步强化入区项目管理,保证入驻项目质量，规范拟入

区项目审核工作。本着科学性、时效性、可操作性的原则，特制

定本程序。

一、建设项目审核程序

（一）对接洽谈

1.资料初审：项目单位提出申请，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（项目建议书）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、组

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、银行开户证明、企业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

报告、纳税证明、高新技术（产品）证书及其他专利、技术证书

等相关材料。由经济贸易局或发展改革局与项目单位对接、洽谈，

对拟入区项目资料进行初审，初审的重点为企业经营现状、技术

含量、市场情况、资金情况、投资强度、产出强度、建筑指标、

环保节能等是否符合我区入区项目的要求。初审结束，提出初审

意见。

2.现场考察：资料初审合格后，报经招商引资主管领导批准,

由经济贸易局或发展改革局牵头，组织国土规划局、建设环保局

等有关部门对拟入区项目单位现有生产场地（或其它相同行业、

相当规模的项目）进行现场考察。现场考察结束后，由经济贸易

局或发展改革局、国土规划局、建设环保局等有关部门出具考察

意见，经济贸易局或发展改革局负责汇总形成考察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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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论证

1.项目评价：由项目单位编写“SWOT（优势、劣势、机遇、

竞争）分析报告，客观评价拟投资项目，并编制拟投资项目的

PPT 演示介绍，提交经济贸易局或发展改革局。

2. 项目论证：在前期初审和考察项目的基础上，由经济贸

易局或发展改革局组织有关部门按照产业准入标准，从产业定

位、投资规模、经济效益、节能环保、发展前景、技术等方面进

行分析论证。重大项目需组织专家组进行咨询论证，听取专家意

见。

项目论证结束后，由经济贸易局或发展改革局结合项目考察

报告及论证意见，编写项目汇报材料，报经招商引资主管领导同

意后，提交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。

经审核、论证，符合在综保区内设立进出口加工、国际贸易、

国际物流、进出口商品展示的项目，需向口岸局、海关、出入境

检验检疫局申请备案。

（三）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

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，听取经济贸易局或发

展改革局关于拟入区项目前期考察和论证情况的汇报，确定入区

项目，并在符合产业定位和城市规划、区片设计，符合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和区域环境综合评价等条件的前提下，研究项目拟选

址。

根据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意见，对同意入区的项目由

国土规划局出具加盖公章的带坐标的项目拟选址图。经济贸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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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按程序向郑州新区申报备案。

（四）党政联席会（主任办公会）研究

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入区项目，由经济贸易局负责与

项目单位洽谈拟定协议，报经主管领导同意后，提交党政联席会

（主任办公会）研究。

经过党政联席会（主任办公会）研究确定的项目，下发会议

纪要，明确项目选址及协议内容；由管委会领导与项目单位签订

协议，协议签订前，项目单位应根据初步选址方案设计总平面建

设方案，并经国土规划局和建设环保局初审通过。

二、规范入区项目管理

各有关部门要依据本程序，对入区项目进行规范管理。项目

相关材料备齐后可随时上报，原则上在受理后一个月内要递交招

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并给予项目单位初审意见。未经审核、

审核未通过的项目，综保区（港区）发展改革局、国土规划局、

建设环保局等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，项目不得开工。

三、其它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综保区（港区）以前文件规定与

本程序不一致的，以本程序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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